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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聞行政

 一.出版事業之管理

與輔導

二.電影事業管理與

輔導

(一)電影片映演

業之設立、變

更登記

(二)推動影視文

化產業發展

為落實「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33條第一項規定，加強查察

報紙刊載色情交易廣告，自 97年 1月至 12月予以罰鍰處分者計 5家

次，共計罰款新台幣165萬元。

1.依據電影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電影片映演業之設立、變更登記，

目前本市計有電影院16家。

2.為貫徹執行政府整頓影響治安行業政策，依電影法督導電影片映演

業依法經營，並執行電影分級制度，97年度計實施臨場查驗 486

家次，未發現違規情事。

1.協助國內外影視公司南下本市取景拍片，藉由電影場景行銷城市風

貌，97年協助影視劇組勘景、拍攝等行政支援事務如下：

(1)電影部分—協助吳念真企劃製作有限公司新聞局輔導金電影「帶

我去遠方」於8月至本市紅毛港輪渡站、高字塔、哨船頭、楠陽資

源回收場、市立旗津醫院、左營公有市場等處取景拍攝，使高雄

市特殊優美的海港風光盡收眼底。

(2)電視部分—「痞子英雄」：

係蔡岳勳導演繼白色巨塔電視劇之後所拍攝之 2008年公視年度

大戲，97年 4月至 12月 27日拍攝，期程長達 9個月，該劇

結合動作、懸疑、推理、友情、親情與愛情等動人元素，以輕鬆

娛樂的方式描述警察故事，由周渝民、張鈞甯等當紅明星擔綱

演出。

該劇約三分之二場景於本市拍攝，舉凡本市 11號碼頭、真愛碼

頭、新光碼頭、星光水岸公園、中央公園、高雄捷運隧道、高雄

捷運站體(中央公園站、三多商圈站、美麗島站)、高雄港碼頭、

高雄港水域、統一夢時代、軟體科學園區等重要城市建設景觀

與美麗的水岸景觀均在劇中明顯呈現，充分達成都市影像行

銷良效。

該劇也將於公共電視台及其他有線電視台播出，並正洽談版權

銷售至其他亞洲國家，如順利播映，則更具國際行銷之功能。

(3)MV部分—協助無非文化有限公司於本市美麗島捷運站、中央公

園捷運站等處拍攝歌手黃妃新專輯歌曲「愛河邊的咖啡」。

(4)節目部份－協助新加坡運行視覺私人有限公司為新加坡電視機

構－新傳媒亞洲新聞台於本市中央公園拍攝一集商務旅遊節目

「Business Class」，將於新加坡放映介紹本市風光與繁榮景象

2.關懷推動國片發展

(1)國片「一八九五」：97年 10月 23日於本市華納威秀影城辦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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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試映會，由本府李永得副市長、客家事務委員會鍾孔炤主委

與新聞處許銘春處長等人，率同本市客家鄉親團體共同蒞臨觀

賞，並協助該片於11月 1日高雄電影節系列活動中辦理全台售

票首映會。同時，為了鼓勵華語導演創作、提升本市觀影人口，

維護並協助該片於11月 1日高雄電影節系列活動中辦理全台售

票首映會。同時，為了鼓勵華語導演創作、提升本市觀影人口，

維護本國電影文化事業之存續與發展，新聞處特訂定「高雄市

政府新聞處補助國產及本國電影片作業要點」，並將本片列為

重點輔導電影，首度施行本項影視政策，該片受本府補助期間，

本市票房成績亮麗，補助市民半價觀賞期間自 11月 7日至 21

日止，共計15日。

(2)7月 31日於本市電影圖書館辦理周美玲導演執導之電影「漂浪

青春」記者會，該片入圍「58屆柏林國際影展電影大觀單元」。

(3)8月 11日於本市威秀影城辦理電影「漂浪青春」全台首映會及映

前記者會，記者會中宣布該片於高雄威秀上映期間，可獲得本

府電影票半價補助，映後辦理導演、演員與現場觀眾面對面座

談活動。

(4)8月 14日於本市威秀影城辦理電影「海角七號」高雄首映記者會

暨放映會，並於映後安排魏德聖導演、演員范逸臣及田中千繪

與民眾面對面座談。

(5)9月 5日於本市電影圖書館辦理由王小棣導演執導的電視劇「波

麗士大人」高雄特映會，並於映後辦理導演及演員藍正龍、林佑

威等人與現場觀眾面對面座談活動。

(6)12月 8日於本市電影圖書館辦理楊力州導演拍攝的紀錄片「征

服北極」特映會，映後導演及陳彥博選手與現場民眾進行映後

座談會。

3.爭取「國家電影文化中心南部分院」在本市設立

(1)為推動本市影視文化產業發展，促進文化觀光產業榮景，積極

向中央爭取「國家電影文化中心南部分院」在本市設立，並擬以

電影主題公園為規劃主軸，連結左營春秋閣、半屏山、壽山、愛

河文化流域名勝景點，並設置電影文物展示館、電影數位典藏館

電影映演廳、電影育成中心、行銷中心、研究中心、會議室、電影

主題公園、露天電影院、行政區、服務區(含販售部、餐飲部)、停

車場等設施，設計日、夜間觀光效果，以吸引影視產業至本市投

資設立，帶動本市文化觀光產業發展。

(2)本案經本府極力爭取，業於民國96年 7月 19日行政院新聞局通

過將台北縣新莊新用地與本市內惟埤兩案一併辦理規劃，目前

已委請專業團隊進行中，俟定案後新聞處將全力配合協助。

4.爭取「公廣集團」在本市設立

為平衡南北媒體產業發展與報導落差，並因應 2009世運會在本市

舉辦期間所需龎大媒體需求量，以及提昇本市經濟產業升級，創造

就業機會等目標，本府極力向中央爭取公廣集團等電視台南移本市－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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